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处罚要素名称
	内容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宁(银兴)煤安罚〔2023〕019号 

	案件名称
	对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（红一煤矿）行政处罚案

	违法事实
	1.二区段车场混凝土搅拌机和空气开关未安装接地保护；2.一区段煤仓一侧未设置防止人员、物料坠落的设施。

	处罚依据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；2.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。

	处罚类别
	罚款；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红一煤矿

	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）
	91640000MA774DMK7A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周德琛

	处罚结果
	经裁量后，对宁夏红墩子有限公司红一煤矿合并处伍万元整（￥50000）罚款。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3年6月20日

	公示截止日期
	2026年6月20日

	处罚机关
	银川市兴庆区应急管理局

	当前状态
	正常

	信息提交科室
	银川市兴庆区应急管理局矿山办公室

	法制机构审查意见
	主体合格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基本清楚，证据确凿。
适用法律正确。
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。
自由裁量适当。



